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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提示丨警惕风浪中起锚对锚设备的损害 

作者：王勇 

 

摘要： 

随着新一轮寒潮天气来袭，我国沿海多地海事管理机构已联合发布海上寒潮大风预警，

旨在切实保障海上人命安全与航行安全。各航运企业据此科学调整船舶航次计划，并适时采

取抛锚避风等临时性安全防范措施。协会船舶险案例数据表明，冬季和大风浪季节为锚设备

损坏事故高发期，其中因恶劣海况下强行起锚导致锚链、锚机或锚体受损的案例也时有发生。

此类事故不仅造成直接财产损失，还可能引发船舶适航性缺陷认定，还会被海事主管机关责

令限期打捞丢失锚具，严重影响船舶正常营运秩序与船期履约能力。 

一、 开敞锚地起锚丢锚案例 

协会一入会船舶在鹿特丹开敞锚地抛锚待泊，在接到港口指令准备起锚进港时，海面风

力突然增加至蒲氏 8-9级，海浪和涌浪也随之加大。大副在船艏起锚过程中，由于海浪和涌

浪过大，导致锚机受力过大，锚绞不起来，更严重的是随着船艏在海浪中的上下颠簸而导致

锚链反向倒出，并拉坏了锚机绞盘。最终，船舶不得不送出所有 11 节锚链，并打开了弃链

器，选择了主动弃锚。很明显，这起事故的发生是外因和内因共同造成的结果，外部是由于

天气变化，尤其是海面涌浪增加，导致起锚困难，更重要的是内因，船长和船员对外界不利

因素的评估不当，强行起锚最终导致设备损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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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丢锚事故的成因分析 

在船舶实践操作中，导致船舶艏锚丢失或者受损的原因大致分为三大类。 

其一、发生在动态锚泊作业中，锚设备受力过度； 

其二、与锚连接的转环、卸扣、锚链等发生故障； 

其三、锚机本身的电气或制动故障。 

船舶在指定的锚地抛锚或者锚泊期间，产生丢锚或者锚设备受损最常见的原因有： 

没有选择好合适的水深，导致抛锚点水深过深； 

船舶在下锚时船速过快，刹车刹不住； 

锚机的刹车制动磨损严重，刹车失控导致锚掉落； 

由于底质或者出链长度及外部风流的影响，导致船舶走锚（这可能导致电缆和管道受损

以及碰撞）； 

锚泊操作中离合器意外脱开； 

锚被海底的岩石、礁石卡住或缠绕到其他弃用的锚链，甚至是海底其他设施； 

与锚连接的卸扣、转环和锚链等部件，由于磨损和撞击导致的断裂，也是造成丢锚的一

个重要原因； 

大风浪天气中起锚，尤其是锚地涌浪比较大的时候，锚链垂直后，锚链和锚机设备受力

太大，将锚链、绞盘和电机马达拉坏； 

锚机的制链器咬合不当，导致锚机刹车受力严重，也是容易造成锚脱出受损的一个原因； 

一旦锚机的电机马达出现技术故障，将导致锚无法绞回到锚链舱，此时，船员不得不切

断锚链选择弃锚。 

 

三、 锚设备的设计参数条件 

基于国际船级社协会 IACS ur-a1rev8 对船舶锚泊设备 A1部分的最新规定： 

锚设备用于港口或避风区域的临时系泊，对应的流速最大为 2.5米/秒，风速最大为 25

米/秒，无波浪状态； 

其等效条件包括波浪载荷为，流速最大为 1.5 米/秒，风速最大为 11米/秒，有效波高

最大为 2米； 

出链长度为 6至 10节，且具有良好底质和抓底的锚地。 

注意：在上述列举的这些外部条件中，锚地的底质可以从海图中查询到，船长也可以选

择抓底好的区域下锚；抛锚出链长度可以根据底质和水深及天气由船长来决定；风和流的影

响可以用车和舵辅以减缓或克服，使船舶满足风流的条件。唯有锚地的波浪和涌浪是船长无

法选择和克服的，而恰恰涌浪在船舶起锚时候对锚设备的冲击是最大的和致命的。这种风险

需要一定的经验来识别，当锚链绞到接近垂直的时候，由于锚还未离底，在涌浪作用下，锚、

锚链以及锚机要承受更大的拉力，锚机在离合器咬合情况下将被迫反转，锚链倒出的情况才

出现，这时候很可能再向外送锚链已经来不及了，很可能造成锚设备受损。 

 

四、 风浪天起锚的防损建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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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，需特别提醒船长注意：国际船级社协会（IACS）《锚泊设备技术指南》开篇即明

确指出，船舶锚设备的设计与配备目的，系供船舶在港口、锚地等受庇护水域内，因等待泊

位、候潮、避风等情形实施临时性系泊之用；该设备并非为在完全暴露的外海或开阔岸线附

近抵御恶劣天气而设计，亦不具备阻止已处于漂移或失控状态船舶的功能。在此类超设计工

况下，锚泊系统所承受的动态载荷将显著超出规范限值，极易因瞬时高能量冲击导致锚链断

裂、锚机损坏或整套锚具丢失，大型船舶尤甚。 

其次， 船长在恶劣天气中决定是否抛锚或离开时，应充分了解其锚泊设备的局限性。

这些局限性是由船级社根据其船舶的类型、尺寸以及锚的舾装系数等条件在规则中规定的，

用于计算锚泊设备的尺寸、重量和强度。考虑到上述局限性，从船舶在恶劣天气中走锚或者

丢锚的很多案例中可以看出，船长有时对其船舶的锚泊设备过于自信，而忽略了海上周围的

环境，特别是突发性强阵风引发的短周期涌浪、岸形反射产生的回头浪以及浅水效应叠加影

响。鉴于当前气象预报精度与时效性已大幅提升，船长应结合数值预报、实测海况及本地经

验，审慎开展风险评估，必要时主动采取主机备车、起锚、航行或转移至开阔水域漂航等主

动避险措施。 

最后，关于恶劣天气下的起锚操作建议，若属自主选择抛锚避风，宜待锚地涌浪趋于缓

和后再行起锚；若接获港口当局强制起锚指令，船长应立即向船东及租船人通报锚地实时涌

浪状况，并就客观海况限制向港口主管方作出专业说明，争取合理延后起锚时间；如确因紧

急情况必须在大涌浪条件下应急起锚，建议预留充足操作裕量，提前安排大副于船首值守，

采用“进车绞收—分段刹停”方式起锚作业，即先配合进车缓慢绞收 1–2 节锚链，随即启

用锚机刹车及制链器制动，缩短卧底链长，观察锚链受力方向与动态变化；待确认锚爪初步

松动后，再依此循环操作，逐节绞收并制动，最终实现锚爪平稳离底，最大限度降低锚链过

载与锚设备损毁风险。 

 

以上仅供会员参考，如需具体建议请联系协会相关人员。 


